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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18R18-1《鐵路佐級共同科目25天速成》修訂表 

適用於【2018/03/06 二版】 

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說明 

最新試題

p108 
第 4 題 

(A)另類全球化：認為全球化不應只有經濟強

國所主導，主要訴求為社會價值與環境議題， 

(A)另類全球化：認為全球化不應只有經濟強

國所主導，主要訴求為社會價值與環境議題。 
句逗更正 

最新試題

p109 
第 11 題 

(A)直轄市市長：單一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B)直轄市議員：複數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C)縣市長：單一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D)縣市議員：複數選區單記制。 

(1)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 條規定：公職

人員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單

記投票之方法行之。 

(2)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6 條，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其選舉區依下列規定： 

A.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以其行政區域為

選舉區，並得在其行政區域內劃分選舉區…。 

B.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

民區長、村(里)長選舉，各依其行政區域為選

舉區。 

(3)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7 條規定：公職

人員選舉，除另有規定外，按各選舉區應選

出之名額，以候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 

故知： 

(A)直轄市市長：單一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B)直轄市議員：複數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C)縣市長：單一選舉區相對多數制。 

(D)縣市議員：複數選區單記制。 

增補 

最新試題

p112 
第 17 題 

 (A)依民法第 1065 條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其

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 
增補 

最新試題

p112 
第 19 題 

 (A)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0 條規

定：司法院接受聲請解釋案件，應先推定大

法官三人審查。 

增補 

最新試題

p113 
第 21 題 

(D)依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

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可知人民的人身自由權，並非任何情

況都不受他人侵犯。 

(B)(D)依憲法第 8 條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

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

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

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增補 

最新試題

p113 
第 22 題 

(A)依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

訊問。可知偵訊時，檢方應即時訊問。 

(A)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1 條規定：訊問被

告，應全程連續錄音；必要時，並應全程連

續錄影。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不

勘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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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依刑事訴訟法第 100-3 條規定：司法警察官

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

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二、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

無錯誤者。 

三、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 

四、有急迫之情形者。 

犯罪嫌疑人請求立即詢問者，應即時為之。 

最新試題

p113 
第 24 題 

(A)(B)訴訟上和解：依民事訴訟法第 380 條規

定：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訴訟外和解：指當事人於訴訟外簽訂和解契

約，該契約僅具有民法債權契約之效力，無

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僅有債務不履行

之問題。 

(C)依刑事訴訟法第 238 條規定：告訴乃論之

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

告訴。可知非告訴乃論之罪，縱使於訴訟外

成立和解，亦不得撤回告訴。 

(D)依民事訴訟法第 416 條規定：調解經當事

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

有同一之效力。 

(A)訴訟外的和解：又稱庭外和解，即民法第

736 條規定的「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

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屬於當事人

間的私法契約，沒有既判力與執行力。若一

方不履行，另一方須再經由民事訴訟程序，

請求法官判決履行。 

(B)訴訟上的和解：又稱庭內和解，須依民事

訴訟法的程序，作成和解筆錄，依民事訴訟

法第 380 條規定：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

有同一之效力。故日後當事者不得對同一事

件再行訴訟。若當事人不依和解書履行債務

時，另一方應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聲請強

制執行。 

(C)和解屬於民事上之契約行為，故民事案件

都可申請和解。而刑事案件有「告訴乃論」

與「非告訴乃論」之分。依刑事訴訟法第 238

條規定：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

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也就是說，告訴

乃論之罪，兩造若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和

解，可使告訴人撤回告訴，從民事上來結束

刑事上的爭執。但非告訴乃論之罪，性質上

為司法機關主動依職權進行之訴追，不受告

訴人是否撤回告訴之影響。故刑事案件之和

解只有在告訴乃論之罪上才有意義。 

(D)依民事訴訟法第 416 條規定：調解經當事

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

有同一之效力。 

依仲裁法第 37 條規定，仲裁人之判斷，於當

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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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故效力上：調解＝仲裁＝訴訟上和解＞訴訟

外和解。 

最新試題

p114 
第 25 題 

(1)依稅捐稽徵法第 25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對

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 

(1)依稅捐稽徵法第 35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對

於核定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 
勘誤 

最新試題

p114 
第 26 題 

(2)本題某高中生遭學校記過並要求勞動服

務，倘不服此處分，依法得循學校內部申訴

途徑謀求救濟，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出申訴。 

(2)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第 3 至第 5 條規定：學校為處理

申訴人申訴案件，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對學校影響其權益

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得提起申

訴。申訴人提起申訴者，應自知悉或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為之。 

增補 

最新試題

p114 
第 27 題 

(A)公共財：指共享且無法排除他人使用的物

品或勞務。 

(B)私有財：指獨享且得以排除他人使用的物

品或勞務。 

(C)劣等財：指消費者本身所得增加，而對某

商品的購買量反而減少的財貨。 

(D)共有財：指獨享且無法排除他人使用的物

品或勞務，屬準私有財。本題草原乃具有排

他性，且會因使用而使效益逐漸減少耗盡而

具獨享性，故草原具有共有財特性。 

(A)公共財：指具無排他性(人人皆可享有，無

法排除他人使用)與共有性(財貨之使用並不

影響後續之使用者)之財貨。例如：國防、路

燈、治安。 

(B)私有財：指具排他性(可排除他人使用)與

獨享性(財貨被使用將造成後續使用者之效

益減少甚至消失)之財貨。例如：蛋糕、私宅。 

(C)劣等財：指消費者本身所得增加，而對某

商品的購買量反而減少的財貨。例如地瓜。 

(D)共有財：指具「無排他性」與「獨享性」

之財貨。例如本題的草原會因使用而使效益

逐漸減少耗盡(獨享性)且無法排除他人使

用，故草原為共有財。共有財這種有限資源，

因為不屬於特定人或群體私有，最終將因特

定人濫用而消耗殆盡，影響其他人可以使用

的權利，即共有財的悲歌。 

增補 

勘誤 

最新試題

p114 
第 29 題 

(C)供給價格：指供給商品所需付出的生產費

用。 

(C)供給價格：指商品生產者在某個產量下願

意售出商品的價格下限。 
增補 

最新試題

p115 
第 32 題 

本題縱使消費者抽菸會危害自身健康，甚至

連帶增加健保醫療給付，但政府仍不能直接

進行管制的完全禁止國人抽菸，亦無法禁止

外國香菸進口，僅能要求菸商須在香菸盒上

標示「吸菸有害健康」，以善盡告知的義務，

乃是以提供完整資訊的方式來處理香菸所造

成的市場失靈現象。 

本題香菸所造成的市場失靈，係源自菸商出

售香菸造成外部性(產生外部成本：菸商賺了

錢，但成本卻由健保來負擔)。而修正外部性

引起市場失靈的方法有： 

(1)界定財產權：將界定不明確或切割過於瑣

碎的財產權明確界定。之後即可依寇斯定理

讓相關的經濟個體透過協商來解決外部性所

帶來的問題。 

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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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進行管制：即政府透過法律直接進行

數量或價格上之管制。 

(3)課稅與補貼：政府透過課稅與補貼的方

式，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其他修正市場失靈的方法： 

(B)提供公共財：當因公共財造成市場失靈

時，政府可扮演提供公共財的角色以解決問

題。 

(C)提供完整資訊：當因資訊不對稱造成市場

失靈時，政府可協助提供完整資訊以解決問

題。 

以上可知，針對香菸所造成的市場失靈，政

府最有效的應對方式應為「直接進行管制」，

即立法限制香菸的供給數量或價格管制。其

次是對香菸進行課稅。 

唯依本題題幹描述，政府要求菸商須在香菸

盒上標示「吸菸有害健康」，是假設國人對「吸

菸有害健康」的資訊不了解，陷入資訊不對

稱的情形，故需要政府協助提供完整資訊以

解決問題。 

最新試題

p115 
第 33 題 

(A)商品市場的供給：在商品市場中，廠商為

產品（財貨或勞務）的供給者；透過供給需

求的價格機能決定產品的價格與數量。 

(B)商品市場的需求：在商品市場中，家計單

位為商品的需求者；透過供給需求的價格機

能決定產品的價格與數量。本題一般家庭購

買供洗澡、煮飯的桶裝瓦斯，該家庭乃是在

商品市場中的需求者，故屬於商品市場的需

求的概念。 

(C)要素市場的供給：在要素市場中，家計單

位為要素（勞動或資本）的供給者；透過供

給需求的價格機能決定要素的價格與數量。 

(D)要素市場的需求：在要素市場中，廠商為

要素的需求者；透過供給需求的價格機能決

定要素的價格與數量。 

家計單位：指「成員受雇於廠商(或政府)以獲

取工資，同時向廠商購買商品和服務」的單

位。本題中購買供洗澡、煮飯用桶裝瓦斯的

「一般家庭」，即經濟學上所謂的家計單位。 

(1)商品市場：指商品或服務進行交易的市

場。在商品市場中，廠商為產品(財貨或勞務)

的供給者，家計單位為商品的需求者；透過

供給需求的價格機能決定產品的價格與數

量。 

(2)要素市場：指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資本

等)進行交易的市場。在要素市場中，家計單

位為要素(勞動或資本)的供給者，廠商為要素

的需求者；透過供給需求的價格機能決定要

素的價格與數量。 

修正 

(更新日期：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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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記錄 

2018/03/30 新增以下勘誤資料： 

最新試題 p108，第 4題 

最新試題 p109，第 11 題 

最新試題 p112，第 17 題 

最新試題 p112，第 19 題 

最新試題 p113，第 21 題 

最新試題 p113，第 22 題 

最新試題 p113，第 24 題 

最新試題 p114，第 25 題 

最新試題 p114，第 26 題 

最新試題 p114，第 27 題 

最新試題 p114，第 29 題 

最新試題 p115，第 32 題 

最新試題 p115，第 33 題 

  

 


